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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评述 

2013 年 12 月 2 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的意见》（“《意见》”）。以下是《意见》的主要内容及我们的简要评述： 

1. 创新账户体系 

根据《意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内居民可设立本外币自由贸易账

户，而非居民亦可在区内银行开立本外币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更引人注意的是，1)居民自由贸易账

户与境外账户、境内区外的非居民账户、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以及其他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之间的资

金可自由划转；2)同一非金融机构主体的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其他银行结算账户之间经常项下业务、

偿还贷款、实业投资及其他符合规定的跨境交易需要可办理资金划转；但 3)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境

内区外银行结算账户之间产生的资金流动视同跨境业务管理。同时，居民自由贸易账户和非居民自

由贸易账户可办理跨境融资、担保等业务；条件成熟时，账户内本外币资金可自由兑换。我们理解

《意见》中提到的区内居民和非居民包括了企业和个人，区内企业比较容易判断，即以注册地为准；

但区内个人认定标准，比如在中国居住连续满一定时间以上的外国人是否也可算区内居民，以及是

否必须在区内就业等，则需要进一步等待相关细则的出台。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通过设立居民自由贸易账户和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从而建立了区内、以

及区内与境外之间的资金流通渠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企业主体的自贸试验区账户与它的基

本户、一般户等传统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动仍视同跨境资金划转业务，将依旧受限于现行的相关外汇

监管政策。这充分体现了自贸区内“一线放开，二线监管”的原则。 

2. 金融支持性政策 

《意见》从四个方面提出了金融支持自贸区建设的具体内容：一是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化，推

动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进一步扩大自贸区对外开放，支持企业走出去；二是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使区内企业和个人更加灵活使用本币进行跨境交易，降低汇兑成本，减少汇率风险；三是稳步推进

利率市场化，加快改革进程，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四是深化外汇管理改革，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

逐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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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化 

为了便利自贸区内投融资，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意见》提出以下具体投融资便利政策： 

(1) 区内跨境直投：区内跨境直接投资可按有关规定直接向银行办理所涉及的跨境收付、

兑换业务； 

(2) 区内个人投资：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个人可按规定开展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各类境

外投资，个人在区内获得的合法所得可在完税后向外支付（请注意，这里的所谓的“合

法所得”的范围，也需要等相关细则出台以进一步明确）；区内个体工商户可根据业

务需要向其在境外经营主体提供跨境贷款；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境外个人可按规定

在区内金融机构开立非居民个人境内投资专户，按规定开展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各类

境内投资（但请注意，对于“在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这一限制到底如何界定，目前

需要等待相关细则的出台； 

(3) 区内企业投融资：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按规定进入上海地区的证券和期货交易场所

进行投资和交易；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按国家有关法规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人民

币债券； 

(4) 区内机构对外融资：根据经营需要，注册在自贸区内的中外资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

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区内机构”）可按规定从境外融入本外币资金；以及 

(5) 风险对冲：区内机构可采取多样化的风险对冲手段，包括区内机构可按规定基于真实

的币种匹配及期限匹配管理需要在区内或境外开展风险对冲管理；允许符合条件的区

内企业按规定开展境外证券投资和境外衍生品投资业务；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因向区

内或境外机构提供本外币自由汇兑产生的敞口头寸，应在区内或境外市场上进行平盘

对冲。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基于自身风险管理需要，可按规定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衍生

工具交易。经批准，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可在一定额度内进入境内银行间市场开展拆

借或回购交易。 

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自贸区内个人和企业投融资的渠道。一方面，允许境内实体，特

别是境内个人开展境外证券投资和其他境外投资和允许境外个人开展境内证券投资和其他境内投

资，有望突破现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和其他现有的

跨境投资制度；允许区内企业在上海地区的证券和期货交易场所进行投资和交易，则可能突破目前

QFII 制度的额度限制；另一方面，允许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允

许区内机构境外融资，亦可能突破现有企业融资制度，进一步拓宽了自贸区内企业及其相关企业的

融资渠道。但《意见》并未明确区内相关主体从事上述投融资的具体资格条件。因此，具体实施可

能仍然有待进一步细则的出台。 

2) 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为了促进和便利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意见》提出： 

(1) 上海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凭区内机构（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企业重点监管名单

内的企业除外）和个人提交的收付款指令，直接办理经常项下、直接投资的跨境人民

币结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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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与区内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且许可业务范围包括互联

网支付的支付机构合作，按照支付机构有关管理政策，为跨境电子商务（货物贸易或

服务贸易）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 

(3) 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从境外借用人民币资金（但不得用于投资有价证券、衍生产品，

及委托贷款）；以及 

(4) 区内企业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开展集团内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为其境内外关联

企业提供经常项下集中收付业务。 

该等政策的实施有望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 

3)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针对利率市场化，《意见》允许将区内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纳入优先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机

构范围，在区内实现大额可转让存单发行的先行先试；在条件成熟时，放开区内一般账户小额外币

存款利率上限。 

但《意见》并未明确区外企业或个人是否可以购买上述大额可转让存单。因此，有关利率市场

化的具体措施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明确。 

4) 深化外汇管理改革 

为了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改革，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意见》提出的内容包括： 

(1) 支持自贸区发展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扩大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

企业范围，进一步简化外币资金池管理，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促进

贸易投资便利化； 

(2) 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及变更登记下放银行办理。有

条件的允许区内外商直接投资项下的外汇资金意愿结汇； 

(3) 取消金融类租赁公司境外租赁等境外债权业务的逐笔审批，实行登记管理。经批准，

允许金融租赁公司及中资融资租赁公司境内融资租赁收取外币租金，简化飞机、船舶

等大型融资租赁项目预付货款手续； 

(4) 取消区内机构向境外支付担保费的核准，区内机构直接到银行办理担保费购付汇手续，

以及； 

(5) 完善结售汇管理，支持银行开展面向境内客户的大宗商品衍生品的柜台交易。 

上述规定有望有针对性地简化一般性外商投资和部分金融行业的外汇管理手续，从而进一步推

进自贸区内的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 

总体而言，《意见》从跨境投融资、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和外汇管理改革四个方面为

自贸区内金融创新提供了政策性指引，该等政策的落实有望在很大程度上开放自贸区乃至上海的金

融市场，满足自贸区内企业和个人投融资和运营需求。但由于《意见》主要从宏观政策方面提出改

革方向，后续自贸区内金融改革具体措施仍有待相关细则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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